 九十二年台灣省第十三屆會長盃溜冰錦標賽競賽規程

奉台灣省政府文教字第0九二000一七九號函淮予辦理。

壹、主旨：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九十二年紀念，暨推展青少年體育，落實體育向下紮根之政策，提倡正當之休閒運動，特舉辦台灣省第十三屆會長盃錦標賽，藉以提昇溜冰運動風氣，達到全民運動之目的。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台灣省政府、台灣省體育會、中華民國溜冰協會。

  （二）主辦單位：台灣省體育會溜冰協會、立法委員蔡豪屏東服務處、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潮州鎮公所、屏東縣潮州國中。

參、競賽日期：

（一）曲棍球：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五）〜二十三日（日）。

（二）競  速：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五）〜三十日（日）。

（三）花  式：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五）〜三十日（日）。

肆、競賽地點：
  （一）競  速：屏東縣潮州鎮溜冰場。

  （二）花  式：屏東縣潮州國中。

  （三）曲棍球：屏東縣潮州鎮溜冰場。

伍、競賽項目：

（1） 花式溜冰

個人花式：

（1）社會、大專男子（女子）個人花式

（2）高中、國中男子（女子）個人花式

（3）國小男子個人（女子）花式

       甲組1〜6年級

       乙組5〜6年級

       丙組3〜4年級

       丁組1〜2年級    共四組

（7）國中男子（女子）新人組個人花式

（8）國小男子（女子）新人組個人花式

       新人一年級組

       新人二年級組

       新人三年級組

       新人四年級組

       新人五年級組

       新人六年級組    共六組

雙人花式

（1）少年組：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止（不含）滿十二歲以下，只比短曲，時間二分三十秒，正負五秒，自選音樂及動作。

（2）成年組：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止（含）滿十二歲以上，只比長曲，時間四分三十秒，正負三秒，自選音樂及動作。

直排花式

（1）社會、大專男子個人花式

（2）社會、大專女子個人花式

（3）高中、國中男子個人花式

（4）高中、國中女子個人花式

（5）國小男子個人花式

（6）國小女子個人花式

       甲組1〜6年級

       乙組5〜6年級

       丙組3〜4年級

       丁組1〜2年級    

【注意事項】

個人花式部分：

（1）高中、國中組

1、基本型：下列兩組抽出一組

（1）36、31（2）29、38

2、自由型：只比長曲，時間四分鐘，正負五秒，自選音樂及動作。

3、綜合型：基本型、自由型之綜合

（2）社會、大專、國小甲組

1、基本型：下列兩組抽出一組

（1）13、16（2）12、17

2、自由型：只比長曲，時間三分三十秒，正負五秒，自選音樂及動作。

3、綜合型：基本型、自由型之綜合

（3）國小乙、丙組

1、基本型：下列兩組抽出一組

（1）13、14（2）12、15

2、自由型：只比長曲，時間三分三十秒，正負五秒，自選音樂及動作，跳躍最高到AXEL（含）。旋轉最高到B級（含）。

3、綜合型：基本型、自由型之綜合

（4）國中、國小新人、國小丁組

1、基本型：只比1、2

2、自由型：只比短曲，時間二分十五秒，正負五秒，自選音樂及動作，跳躍最高到一圈（含）。旋轉最高到B級（含）。

3、綜合型：基本型、自由型之綜合。

（5）傳統花式曾報名參加全國綜合前6名及省級比賽綜合型前3名，不得在報新人組。

直排花式部分：

（1）國中、高中、大專、社會男女各組

自由型：只比長曲，時間三分三十秒，正負五秒，自選音樂及動作。

（2）國小甲男、女各組

自由型：只比長曲，時間三分鐘，正負五秒，自選音樂及動作。

（3）國小乙、丙、丁男女各組

     只比短曲時間二分十五秒，正負五秒，自選音樂，跳躍最高到一圈（含）。旋轉最高到C級（含）。

（4）曾獲全國前六名者，該項目一律參加選手組。

（5）直排花式國小組曾獲全國前六名者，一律參加甲組。

（二）競速溜冰

（1）社會男子（女子）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3000公尺開放賽

（2）公教男子（女子）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3000公尺開放賽

（3）大專男子（女子）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3000公尺開放賽

（4）高中男子（女子）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5000公尺計分賽

5.10000公尺淘汰賽
（5）國中男子（女子）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5000公尺計分賽

5.10000公尺淘汰賽
（6）國小男子（女子）六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3000公尺開放賽

（7）國小男子（女子）五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3000公尺開放賽

（8）國小男子（女子）四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3000公尺開放賽

（9）國小男子（女子）三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3000公尺開放賽

（10）國小男子（女子）二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2000公尺開放賽

（11）國小男子（女子）一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2000公尺開放賽

（12）國小男子（女子）新人六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2000公尺開放賽

（13）國小男子（女子）新人五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2000公尺開放賽

（14）國小男子（女子）新人四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2000公尺開放賽

（15）國小男子（女子）新人三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2000公尺開放賽

（16）國小男子（女子）新人二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2000公尺開放賽

（17）國小男子（女子）新人一年級組：1.30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3.1000公尺爭先賽

4.2000公尺開放賽

（18）幼稚園男子（女子）組：1.250公尺計時賽

2.500公尺爭先賽

【注意事項】

（1）國中及國中以上各組每位選手可報名3個單項，國小（含新人組）及幼稚園組每位選手可報名2個單項（美式團體接力不在此限）。

（2）新人組限定只能穿著休閒直排輪鞋。

（三）美式團體接力：每隊4人

（1）社會男子（女子）組：3000公尺接力

（2）公教男子（女子）組：3000公尺接力

（3）大專男子（女子）組：3000公尺接力

（4）高中男子（女子）組：5000公尺接力

（5）國中男子（女子）組：5000公尺接力

（6）國小一~六年級男子（女子）組：2000公尺接力

【注意事項】

（1）學生組、公教組以學校、機關為單位報名；人數不足之單位可聯合組隊，以縣市溜冰委員會名稱報名參賽，但以同一縣市為限。

（2）社會組以各縣市為單位，並以溜冰委員會名稱報名參賽。

（四）直排溜冰曲棍球（IN  LINE  HOCKEY）：
（1）社會男子、女子組

（2）大專男子、女子組

（3）高中男子、女子組

（4）國中男子、女子組

（5）國小男子、女子組

（6）青年組（以高中在學學生為限，不分男女自由組隊）

（7）青少年組（以國中在學學生為限，不分男女自由組隊）

（8）少年組（以國小在學學生為限，不分男女自由組隊）

【注意事項】

（1）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大專組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賽。

（2）社會組、少年組、青少年組、青年組以縣市溜冰委員會或俱樂部名稱報名參賽，並以同一縣市及同隊伍為限。

（3）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社會組、大專組，男女可混合組隊，但需參加男子組比賽。

（4）隊員：最多14名（含守門員2名）

1.守門員2名，球衣號碼1號或99號任選之

2.球員不得超過12名，球衣號碼2至98號中任選之

3.所有參賽球員需著安全帽、護肩、手套、護膝，始得下場比賽。

（5）球衣：每人須準備兩套不同顏色球衣，前後須用明顯顏色標出號碼，其字體大小為18公分，守門員球衣必須與雙方球員不同。

（6）比賽方式：

1.時間：（1）社會、高中組：上下半場各二十分鐘，中場休息五分鐘。

 （2）國中組：上下半場各十五分鐘，中場休息五分鐘。

    （3）國小組：上下半場各十分鐘，中場休息五分鐘。

2.比賽制度：採單敗淘汰制，取最後四強進入決賽。

3.缺席裁定：比賽時間到達後，五分鐘內如有隊伍未達規定人數（五名）時，則裁定另一隊以五比零獲勝。 

（五）場地溜冰曲棍球（RINK  HOCKEY）：
（1）社會男子、女子組

（2）高中男子、女子組

（3）國中男子、女子組

（4）國小男子、女子組

【注意事項】

（1）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賽。

（2）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社會組，男女可混合組隊，但需參加男子組比賽。

（3）隊員：最多10名（含守門員2名）

1.守門員1名，球衣號碼1號；候補守門員，球衣號碼10號。

2.球員8名，球衣號碼2至9號中任選之

（4）球衣：每人須準備兩套不同顏色球衣，前後須用明顯顏色標出號碼，其字體大小為18公分，守門員球衣必須與雙方球員不同。

（5）比賽方式：

1、時間：（1）社會、高中組：上下半場各二十分鐘，中場休息五分鐘。

        （2）國中組：上下半場各十五分鐘，中場休息五分鐘。

    （3）國小組：上下半場各十分鐘，中場休息五分鐘。

2、比賽制度：採單敗淘汰制，取最後四強進入決賽。

3、缺席裁定：比賽時間到達後，五分鐘內如有隊伍未達規定人數（五名）時，則裁定另一隊以五比零獲勝。 

陸、選手比賽資格：

（一）凡台灣省民愛好業餘溜冰運動者，皆可組隊報名參加。

（二）各組年齡限制：

（1）社會組：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以前滿十二歲以上者，均可報名參加，但嚴禁在校學生參加，場地曲棍球除外。

（2）學生組：以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之學籍為準。

（3）花式選手報名資格應檢附已通過初級以上影印證明，始可報名。（資格認定授權各縣市溜冰委員會逕行辦理）。

（4）參賽選手，個人單項不得越、降級參賽；團體項目（接力、曲棍球）可以越級參賽，但必須先獲得大會同意。

柒、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九十二年三月一日（六）止，逾期不受理。

捌、報名手續：

（一）詳填報名表：報名表請向承辦單位或各縣市溜冰委員會索取（請各單位務必於報名表上用印）。

（二）身分證明文件：

（1）社會組：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2）學生組：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

（三）上述證明文件報名時不必繳交，但請各單位領隊、教練務必備妥帶至比賽場地，於該單位選手得獎時，大會得抽驗之，若無法提出有效證明文件時，大會有權取消該選手得獎資格。

（四）報名費：

1、個人單項：每位選手400元可參加一個項目，每增加一個項目，加收100元。

2、曲棍球隊：每隊2000元。

（五）請各單位自行核對加總該單位之報名費總數，並以郵政匯票將報名費匯至承辦單位，抬頭請註明林詠翔，未收到報名匯票者，承辦單位得保留受理該單位報名參賽之權利。

玖、報名方式：一律通訊報名。

（一）除學生組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外，其他各組以各縣市溜冰委員會或社團報名。

（2）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將報名表及報名費以掛號逕寄「屏東縣潮州鎮光春路688號林詠翔收」（請於信封上註明第十三屆會長盃溜冰報名表）。聯絡電話：（08）7892889、傳真：（08）7809208

（3） 未遵守第陸、柒、捌項所列規定及手續不符者、皆不予受理、原件退回。

拾、競賽規則：比照中華民國溜冰協會公佈之各類競賽規則。

拾壹、領隊會議：（暫定，如有變更，則另行通知）

（一）曲棍球：中華民九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時於（潮州國中會議室）

（二）競速、花式：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於（潮州國中會議室）。

拾貳、獎勵：

（一）各單項競賽之前三名於比賽成績確定後，在溜冰場中各頒金、銀、銅牌及獎狀表彰之。

（二）各單項之前八名於閉幕前頒獎狀乙張。

（三）各單項比賽成績報請台灣省政府列入全省比賽成績紀錄。

（四）美式團體接力及曲棍球賽各組前三名頒給單位獎盃乙座、獎狀乙張（個人無獎盃，但頒給獎牌、獎狀）。

（五）各代表單位（學校或社團）獲得各組團體錦標之前三名（男女合併計算），於閉幕時由大會頒冠、亞、季軍獎盃各乙座、獎狀乙張並呈報體委會列入全省比賽之團體成績紀錄。

（六）個人花式分別計算基本型、自由型及綜合型成績，各頒獎牌及獎狀。

（七）個人花式、個人競速綜合冠軍者，頒獎盃乙座及獎狀乙張。

（八）雙人花式冠軍，男女各頒獎盃乙座及獎狀乙張

（九）競速、花式團體錦標分開計分。

拾參、競賽細則：

（一）團體接力採美式接力之方式，每圈按棒次順序，循環接棒，至該隊溜完全程。

（二）團體接力賽選手之上裝必須四人同一樣式，違者取消該隊之參賽資格。

（三）競速參賽選手於比賽中必須戴頭盔，但禁止戴皮條帽，違者取消其參賽資格。

（四）競速參賽選手之號碼布二張，請以針線緊縫於後背及左大腿，於競賽進行中如有脫落現象致裁判無法分辨時，取消其參賽資格。

（五）計時賽如遇有成績相同之情況時，則加賽一場以決定名次，但不影響已定之紀錄。

（六）花式計分採用十分制（國際總會比賽規則最新修改）。

（七）花式競賽之基本圖型係數二，長曲係數三。

（八）花式競賽名次之決定，採用國際規定之對比法。

（九）比賽進行中如有異議得提出抗議，但須於該項比賽結束後十五分鐘內由領隊或教練以書面向裁判長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2000元，抗議成立，保證金退回，抗議不成立，則保證金沒收，作為大會費用。審判委員會之判定為最終之判定，不得再提出任何議。

（十）參賽選手不得代表兩個或更多個單位參賽，違者取消其參賽資格。

（十一）各隊提出抗議時，如為依抗議規定循合法程序提出，而大聲叫喊致影響比賽之進行或有汙辱裁判及大會人員之行為時，得視其嚴重性由大會採取適當之處分（例：取消個人或其全隊之參賽資格或禁賽多久等處分），並送本會紀律委員會備查。

（十二）本次比賽至少須有九隊報名註冊，不足法定隊數不列入正式比賽。

拾肆、注意事項：

（一）選手不得配戴飾品（指：手環、手錶、項鍊、戒指、耳環等）下場比賽。

（二）配戴眼鏡者，必須使用橡皮圈固定之。

（三）花式規定圖型直徑為六公尺，套型直徑為二點四公尺。

（四）花式自選音樂限使用卡式錄音帶，僅限錄選手個人使用之音樂，內容嚴禁用有歌聲、對白、哼聲等音樂。卡帶內為必須標明選手組別、姓名、項目，於報名到時交給報到處。

（五）各組團體總錦標冠、亞、季軍，由獲得積分最高者得之，各組積分採男、女合併之方式計算。如得分相同時以金牌、銀牌、銅牌之順序互比牌數，獲多數者勝之。

（六）個人競速綜合冠軍由獲得分數最高者得之。如得分相同時以金牌、銀牌、銅牌之順序互比牌數，獲多數者勝之。再不能辦定，則以距離長短判定，由長距離者勝之。

（七）各單項比賽參加人（隊）數，三人（隊）以下含三人（隊）不記成績，視同表演賽，但能頒給獎牌、獎狀；四人（隊）取三名；五人（隊）取四名；六人 （隊）取五名；七人（隊）取六名；八人（隊）取七名；九人（隊）以上取八名。其積分之換算以逆算法給之，但第一名加一分，即取八名時為9、7、6、5、4、3、2、1；依此類推。競速團體接力、個人花式國小選手組，其積分雙倍給之。

（八）參加國小新人組比賽選手，其得名積分不列入團體積分之計算，個人亦無綜合成績。

（九）參加選手之食、宿、交通等事務請自行處理。

（十）比賽遇雨視裁判團決議照常或延期舉行，延期日期另行文通知。

（十一）如發生規則未明定之事件，由裁判團決定之，裁判團亦可送審判委員會作最後決議，不得異議。

（十二）報名參賽者，即認為已確實認同競賽規程，不得對競賽規程提出任何異議。

（十三）以上如有未盡事宜，比照中華民國溜冰協會公佈之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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